附件2

《云南滇中新区储备土地管护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规范储备土地的管护和临时利用工作，降低土地管护成本，盘活储备土地资源增加资产收益，土储中心组织起草了《云南滇中新区储备土地管护办法（试行）》（滇中综发〔2023〕31号），于2023年6月1日施行。该办法试行以来，为规范储备土地临时利用行为，降低储备土地管护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该《办法》已过试行时限，随着上级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该《办法》已不适应当前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工作需要，对《办法》进行修订非常必要。

二、主要内容
《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共7章20条，分为总则、储备土地入库标准及入库、储备土地管护、储备土地临时利用、资金保障、监督管理、附则。主要内容包括：

（一）总则（第一至二条）。明确了办法制订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以及储备土地、拟收储土地、储备土地管护、储备土地临时利用的定义。

（二）储备土地入库标准及入库（第三条至四条）。明确了储备土地入库标准，地块达到入库标准后，应及时办理土地移交验收入库手续。明确了土地入库前，由土地征迁或前期开发实施主体、原土地使用权人负责管护，原则上不得增加土地储备成本。
（三）储备土地管护（第五至八条）。规定了储备土地管护单位的选取按照“属地管理、片区管理”的原则，可采取自行管护、委托属地街道及前期开发实施主体管护、临时利用主体管护、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管护的方式。明确了管护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开展日常巡查、管理维护和保护储备土地及设施、落实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扬尘治理要求等。规定了管护不得出现的情形等。

（四）储备土地临时利用（第九至十四条）。明确了储备土地临时利用依申请无偿使用、协议出租、公开招租3种类型，对3种类型适用用途进行了界定。明确了临时利用工作流程，制订临时利用方案、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经集体决策后组织开展临时利用工作。明确了储备土地了临时利用的基本要求、协议基本要求、提前收回储备土地的情形、临时利用的续期及收回，以及日常安全生产、消防、环境卫生、扬尘治理的管理督促等责任要求。
（五）资金保障（第十五至十六条）。明确了管护和临时利用工作费用的申报及管理，临时利用取得收入的缴纳。

（六）监督管理（第十七至十八条）。明确了储备土地管护及临时利用行为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监督。实行储备土地管护与临时利用巡查制度，新区土储中心、管护单位、属地街道以及新区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执法单位应定期开展储备土地巡查、检查工作，依据各自职能职责履行监管责任，依法查处储备土地管护利用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七）附则（第十九至二十条）。明确本办法实施前已签订的协议继续有效，期间由属地街道负责临时利用的日常管理工作。明确了本规定的施行日期及废止原规定。

三、政策依据

本规定的起草严格遵循国家及云南省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主要依据包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自然资规〔2025〕2号）、《云南省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云政规〔2022〕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参考《昆明市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管理办法（试行）》（昆政办规〔2026〕2号）。

在起草过程中，还充分借鉴了其他省市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新区工作实际，力求使规定内容既符合上位法要求，又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提升新区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工作水平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
